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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科学技术厅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
防控期间做好实验动物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科技局，各实验动物工作单位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、省委省政府关于新型冠状

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关决策部署，确保防控期间我省

实验动物有关管理工作稳定有序，为疫情防控相关科研和检验检

疫提供有力的实验动物保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关于行政许可

1、全面推行“不见面审批”。需要办理实验动物许可证的单

位，可采取线上申报或快递送达等不见面方式办理实验动物行政

许可申请业务。通过江苏政务服务网科技厅综合服务旗舰店（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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址：http://www.jszwfw.gov.cn/col/col140129/index.html）提交实验动物许

可证申请材料，纸质版材料快递至江苏省政务服务中心科技厅窗

口（地址：南京市汉中门大街145号；咨询电话：025-83666413）。

2、简化许可证延续申请办理程序。疫情防控期间，需要办

理实验动物许可证延续申请的，参照《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印发<

中国（江苏）自贸试验区实验动物行政许可“证照分离”改革工作

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苏科行审〔2019〕362号）有关简化延续申

请程序办理许可证延续，疫情期间不组织现场考核，待疫情结束

后三个月内再进行现场核实。

3、以网络视频审核代替现场考核。疫情防控期间，对于新

申请许可证和变更许可证适用范围需要进行现场考核的，一律利

用信息化手段组织专家线上预审申请材料和网络视频审核代替

现场考核，通过审核的发放许可证。待疫情解除后，对核发的许

可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对有关要件进行核实。

二、关于安全管理

4、提高防控意识。切实提高实验动物从业人员安全防护意

识，突出重点地区、重点人群，科学精准防控，扎紧防控关口。

所在单位要及时报告相关信息，对来自或去过疫情重点地区的人

员及其密切接触者，按照规定严格落实医学观察、隔离等措施，

确保全覆盖、不遗漏。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对工作人员经检测排除

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方准予上岗。加强动物实验防护知识宣传培

训，确保动物实验过程中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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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加强流程管控。实验动物生产和使用单位要加强实验动

物全流程监测防控，认真对实验动物生产、运输、使用等环节开

展自查，特别是对实验动物饲料、垫料、笼器具及设施内外环境

等要专人定时进行严格消毒、灭菌，确保生产和使用的实验动物

质量合格。严防野生动物、飞禽和昆虫进入实验动物设施，要严

格执行实验动物尸体及其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制度，并做好记录。

6、完善应急预案。检查完善本单位实验动物安全管理应急

预案，做到应防尽防、应控尽控。对疫情防控期间发生的实验动

物非正常死亡，尤其是批量死亡情况，要立刻报告当地兽医主管

部门和省科技厅，并协助查明原因。充分尊重实验动物伦理要求，

对因疫情防控需要而扑灭的实验动物，要进行科学妥善处置，坚

决防止因处置不当而产生的实验动物环境污染和生物安全风险。

三、关于科研保障

7、推进资源对接。要主动做好国内外特殊、紧缺实验动物

资源对接工作，积极引进疫情防控急需的相关实验动物资源，在

将疫情对本单位动物实验影响降到最低的同时，全力做好相关动

物实验科研的保障工作。实验动物使用单位要主动支持与疫情相

关的科研工作，积极研究制备疫情防控需要的实验动物模型等；

实验动物生产单位要优先保障新型冠状病毒科研和检验检疫等

工作的实验动物供应，确保相关工作能够及时开展。

8、加强成果共享。各实验动物工作单位及其科研人员要以“功

成不必在我”的胸襟，及时主动做好研究过程中产生的信息、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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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共享，着力发挥好实验动物在临床治疗、生物安全、检测分析、

药物研发等涉及疫情防控的技术和产品研发等相关科研工作中

的基础支撑作用。

四、关于事中事后监管

9、落实监管责任。疫情防控期间是一段特殊时期，各设区市

科技局要认真履行属地化管理责任，积极创新监管方式方法，加

强对有关单位的指导和监管。实验动物各相关单位应落实主体责

任，积极配合做好事中事后监管工作。

10、提高监管效率。请各设区市科技局以不见面方式开展

2019年度实验动物许可证年检工作，于2月15日前提出是否通过

年检的建议，网上报送省科技厅。暂停原定于1-2月份委托有关

检测机构开展的2019年实验动物监督检查工作，具体恢复检查时

间另行通知。暂停监督检查期间，各监督检查对象要严格遵照《实

验动物管理条例》、《江苏省实验动物管理办法》等法规、规章

和规范性文件要求，保障动物福利，保证动物质量。

本通知有效期至疫情防控期结束日止。请各设区市科技局主

动协调疫情防控指挥部及农业、交通等部门，确保实验动物运输

需要的实验动物检疫、车辆运输通行证等证件顺利发放；对各实

验动物工作单位在防控疫情斗争中特别是相关科研工作中涌现

出的典型案例和重要进展，要及时做好总结、报送、宣传和推广。

各设区市科技局，各实验动物工作单位在在贯彻落实本通知中遇

到的问题，要及时报省科技厅科研机构处（行政审批处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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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通知。

联系人：张传晖 电话：025-83350801

艾 曼 电话：025-85485879

江苏省科学技术厅

2020年2月10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江苏省科学技术厅办公室 2020年2月10日印发


